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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面畜牧局、有食品公司综合调查组 《 关于发展我省生猪生产的意见>> • 已经省人民此府

同意，况转发给你们，请研究办理。

生猪是我省农村拳头产品之一 。 一九八四年底存栏五千六百六十七万头。猪肉除满足省

内市场需要外，还调出猪肉五亿多斤，支援了二十二个省、市、区.今年生猪退出派购以来，

生产稳步发展，多渠道经营活跃，外调比去年同期增加，形势总的是好的。但同时也还存在

一些问题，集中反映在E 瘦肉型猪发展缓慢，良种种猪退化，防疫检疫工作跟不上，饲料工

业基础差，主渠道发挥作用不够，亩产品加工能力薄弱。为了进一步发展生猪生产，现提出

以下恳地2

-、推广良种，增大瘦肉型猪的比重。"七五"期间，全省准备建设四十二个瘦肉

品猪基地县。发展瘦肉型猪，除了依靠千家万户外，应当大力扶持养猪专业户、专业大户和

专业联户，走专业户和一般户共同发展的道路.对专业大户实行"五优先"一良种、配合

料、综合技术培训、防疫、贷款优先。有条件的可预支饲料，出栏后归还。食品部门对瘦

肉型猪要通过合同定购等形式，优先收购。同时，要建立良种繁育制种体系，加快改良。计

在内江建立优良种猪测定站与嗣体、肉质评定中心，相应健全良种登记制度.

二、巩固畜牧兽医队伍，加强防战检疫工作。畜牧兽医站必须坚持"以牧为主，综合办

站，多种经营"的方针，实行以乡为核算单位，自负盈亏，建立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技

责任制，进行有偿服务。应在抓好预防、治病、改良、技术推广等工作的前提下，开展多种

经营。

为了防止生猪疫病传播，做好猪肉制品卫生检验，保障人民身体健康，提倡建立固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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宰场。各地可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，经区(镇)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，因地制宜地

设立固定屠场宰，所有集体单位、个体户、商贩收购的生猪，都应到固定屠宰场宰杀，由经

过畜牧部门专问培训的肉检员检验，并依法纳税，加盖印章(截〉后，方可进人市场销

。

凡食品部门外调生猪，均由食品部门出具检疫证明即有效. 牧部门不再重检，不再收

费，但有权监督食茹部门的检疫工作".

二、大力去反饲才十工业。应按国家和集体相结合，大中小并举，以中小型为主，集体或

农民联办为主的方钝，安排布局，并与生猪生产相协调。大中城市主要生产预混添加剂 F 广

大农村或县城，则利用本地生产的谷物饲料和糠款，加上购买的补充精料等生产配合饲料c

食品公司目前掌握的换购粮.可以与饲料生产部门联合生产配合饲料。

词料价格主运合理，以降低养猪成本，维护生产者的利益。

在省计经委内设立饲料办公室，负责饲料生产、供应的协调等工作。

四、贯彻价格政策，做到依j主洽价，实行优质优价。从现在起，四十二个瘦肉型商品猪

基地县所产的瘦肉型猪的收购价，比普通肥猪价格每斤高三分，词拨价丰Éi应提高三分。瘦肉

型的标准立损由省有关部门另行下边。其他县生产的瘦肉型猪价格是否上浮，由当地政府目

在。问时，食品公司要逐步把瘦肉型猪作为·→项主要经营业务来抓。

各地食品部门，只适当拉开地区差价和l季节差价。

fji猪 lkyl与实行保沪价。各地食品部门的生猪收购价不得低于J九七九年调整后的牌价。

各县、 iiI物价部flJ豆合同商业部门川根据省安排的指导价格水平和供求趋势.提出全年

和一立时期的立二猪购销指导价。食品公司在国家政策指导下，本着安排好市场、平抑物价的

精神，以指导价为依据，按照供求、季节变化等情况，自行确定购销价格。但购销羞〈毛白

羞〉不宜再扩大，价格也不妥过于频繁变动。

五、加强猪肉产品加工生产能力。食品部门现有猪肉加工厂，要进一步改造工作，扩大

生产优质的分割肉、罐头、香肠手11火腿等脑腊制品.鼓励农民联户或个体创办小型加工作

坊，开展猪肉产品的加王。

六、攻进对个体屠户、商鼠的征税工作。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同时，委托乡财政所办理对个

体屠户商贩的征税工作。乡、财政所除按规定取得手镜费外，同时从中提留一寇比例作为收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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